
立法會四題：香港女童軍總會管理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一月十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梁國雄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

局長曾德成的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本人收到投訴，指香港女童軍總會（女童軍總會）的現任香港總監的委任違

反該會的年齡限制，但該名總監仍能獲身兼會長的行政長官夫人委任。投訴亦指

該會的國際事務總監及香港助理總監（新界地域）在本年十月十三日特別會員大

會上投票反對確認二○○七年香港總監選舉有效後，遭現任香港總監「秋後算

帳」，將於本年十二月停止職務。又有投訴指，該會在本年九月十五透過傳媒錯

誤地指出，其慈善獎券從未曾有百分之５０回款給隊伍，並向全港女童軍領袖／

家長發公開信，企圖掩飾及否認「肥上瘦下」，削減慈善獎券回款，導致各小隊

經費不足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鑑於女童軍總會的《會章》或《政策、組織及規則》的條文規定，香港總

監不可超過６５歲，是否知悉為何現任香港總監於二○○七年在超齡的情況下仍

可參選、當選及獲得委任；鑑於該會的《會章》乃根據法例訂立，有否評估該會

繼續任用該超齡的香港總監是否公然挑戰及違反香港法例；該會會否即時終止任

用該總監並向公眾道歉；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會否就上述「秋後算帳」事件作出跟

進，並為一直監管失當而下台； 

 

（二）是否知悉女童軍總會會否就錯誤地指出其慈善獎券從未曾有百分之５０回

款給隊伍一事立即公開道歉，並即時回復慈善獎券回款比率至百分之５０；若會

增加回款比率，何時執行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鑑於有投訴指出，女童軍總會一直內定由一些名人及有錢人，甚至一些不

會每星期參與小隊集會或訓練的人士擔任總監或副總監，該會會否把出身基層並

會參與每星期集會及兼具訓練經驗的副總監晉升為香港總監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香港女童軍總會（總會）是根據香港法例第１０２０章，《香港女童軍總會》

條例成立為法團，是獨立的法定非政府機構。根據其會章，總會屬「非政治性及

自治的組織」。特區政府尊重其獨立性。民政事務局為女童軍總會的青少年發展



活動提供資助。就梁議員所提問題的三個部分，我的答覆如下：  

 

（一）《香港女童軍總會》條例以及總會會章均沒有就香港總監的年齡作出規定，

不過總會訂立的《政策、組織及規條》（統稱「內部規則」）有提及總監需要年

屆２１至６５歲。據了解，有兩位人士就香港總監的年齡問題，在高等法院向總

會提出民事訴訟，質疑香港總監委任的有效性。有關訴訟仍在進行中。另外，我

們得悉，總會於本年十月十三日的特別會員大會上通過決議，確認於二○○七年

舉行的香港總監選舉及其委任，以及在任期內所作的一切，均為有效。 

 

  國際事務總監及香港助理總監（新界地域）都有固定的任期，他們的任期將

於本年十一月舉行的周年大會時屆滿，新的人選已根據會章在十月二十七日由約

２０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經諮詢後同意提名，將提交會務委員會的週年大會上通

過，並且由會長委任。總會的人事任命，根據其會章純屬該會的內部事務。民政

事務局一向尊重總會的獨立性和內部自治，不存在監管失當的問題。 

 

（二）女童軍總會的籌款活動，屬於其自行管理的事務。總會於本年九月十四日

所發的新聞稿中提到「慈善獎券已推出超過二十年，從未曾有５０％回款給隊

伍」。就回款一事，本局曾經向總會了解，並於上星期回答梁議員的書面質詢時

提供過。根據總會提供的資料，總會近年的慈善獎券銷售，回款率都低於百分之

五十。先前在一九九二年，每張慈善獎券的售價曾經為二元，在發售的第一千零

一張獎券開始，分發給小隊的最高回款才會到一元，在一千張以下的回款不到一

元，所以每張已發售的獎券的平均回款率並不超過百分之五十。 

 

（三）根據總會會章，總監一職是經由會務委員會在獲提名的候選人當中以不記

名方式投票，並由過半數票者當選。會務委員會８０多位的當然委員（即總監、

副總監、助理總監、國際事務總監、區總監、助理區總監、及分區總監）都有提

名權。安排小隊集會及直接培訓女童軍的前線女童軍領袖，以及負責策劃及指導

工作的女童軍領袖，都有可能被提名為總監候選人。 

 

  多謝主席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